聊城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资产管理，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东省国有土地租赁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益金的征收管理，适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益金（以下简称收益金），是指土地使用者采取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等以外的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连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进行经营、租赁活动，政府依法收缴的土地收益。

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收益金的调查及信息采集工作，并及时将征收信息向当地税务部门推送，由市、县税务部门负责催缴、征收工作。发改、财政、审计、国资、公安、市场监管、机关事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相关收益金征收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缴纳收益金：
（一）以租赁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二）企业、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等划拨土地用途用于租赁、经营的；

（三）出让土地期限届满不符合续期条件且暂未收回的；

（四）出让土地经批准改变用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未补缴出让金差价的；

（五）其他不符合法定使用条件，按政策规定应当缴纳的；

 第六条 收益金征收标准根据基准地价确定和调整。基准地价尚未涵盖的区域，参照同类用地基准地价的最低等级确定。收益金征收具体标准为：

（一）以租赁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按租赁合同约定的标准缴纳；

（二）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改变用途用于经营、租赁的，按其实际用途、占地面积及相应的地租征收标准核算征收。    （三）出让土地经批准改变用途或规划条件的，未补缴出让金差价的，按应补缴数额、出让年限等折算收益金；

（四）出让土地期限届满不符合续期条件且暂未收回的，按同区位同类土地所对应基准地价的100%折算收益金。

第七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与应缴纳收益金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签订收益金征收合同，约定征收收益金的土地面积及金额，当征收面积或金额发生变化时要及时变更合同。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每年要对应征信息进行一次普查，通过测量和评估确定征收面积及金额。

第八条 租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按照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租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按照规定依法转租、转让、抵押，并办理相应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收益金由变更后的承租人缴纳。

第九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要及时将收益金缴纳信息推送至税务部门，由税务部门依法催缴征收。缴纳收益金使用税务部门印制的统一票据。
第十条 财政部门应列支专门预算用于测绘、评估等测算收益金普查经费。

第十一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人逾期不缴纳收益金的，由税务部门依法追缴。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或者未付清租金的，按照《山东省国有土地租赁办法》的规定，出租人可以解除租赁合同，无偿收回租赁土地使用权，并有权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以及非法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十三条 阻挠、妨碍收益金调查、征收人员履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收益金调查、征收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年6月30日。

